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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即地方志。中國地方志之起源甚旱，當可上溯至春秋

戰園時期，誠如梁敵超所言: r 最古之史，實為方志，如孟子所稱

『晉《乘》、楚〈禱祝)、魯〈春秋} Jl '墨子戶斤稱之『周之《春

秋)、宋之《春秋〉、燕之{春秋} .Il '在子所稱『百二十國寶

書Jl比附今著，則一州府縣志而已。 J 1至於古今中外學者對方志

起源之所本，雖眾說紛耘而尚無定論2 ，但「芳志」一詞，最晚己見

於〈周禮﹒春官》戶斤稱「外史掌四方之志」、「小史等邦國之

志」。據此可知，方志有官有守，其所記載之鬥穎廣泛，涉及一地

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學術、宗教、軍事、科技、民俗、語

言等芳面;又其數量之浩繁，據《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鋒} 3 的統計，

現存方志八千二百六十四種，誠為我國學術發展的一大成就。然而

方志之內容，因賽髒時代之不同，主修者學養參差不齊，與所憑藉

資料之多寡有別，致使各方志間的學術水準亦不一致。儘管如此，

方志之若干資料每為正史各志、列傳所未載，或載而不詳，或收錄

有所遺漏，故可校言了正史之謬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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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方志發展雖旱，然將方志視為一門專門學問則較晚;須待

方志編修的長期實踐發展後，開始有意識的對方志編賽理論與方法

經驗加以總結，建立編修方志之體系，才得以成為一門專門之方志

學。此一發展至遲在晉代常噱《華陽國志〉應已出現;其後屢續發

展，至清代章學誠總結傳統方志學之理論，乃為斯學之權威。雖然

中闡近百年來學術發展，受到西方學術影響極大，但就方志學而

言，仍有其傳統之承績。因此民國以來諸多方志學家除了捏倡西方

社會科學方法以結合中國傳統的方志學，亦多實踐力行而為各地地

方志之事修。

若論蔓灣之修志，當始自於清代，其修志事業亦卓然有成。殆

日人據臺後，雖有文獻史料的編賽蒐集，但無全面修志之舉。及至

中央政府遷台後，各地省、縣、市之文獻會次第成立，地方志之黨

修蔚為風氣， í 新方志」賽修方法之標舉，厥為當代方志之特色。

毛一波先生所著之《方志新論〉即是因應此一時代要求撰寫成書。

今且嘗試對該書略做評介，以就教於史學界之諸先進，希冀透過此

初步探討，一方面能對方志學有所瞭解，以求自身學問之增進，另

一方面亦期對方志修賽之法能有所創獲，以為日後學術研究之基礎。

嚴格說來，毛一波先生所著之《新方志論〉並非一本有關方志

學之專論;該書僅是蒐錄毛先生刊載於各期刊雜誌上之單篇論文而

成，是以各篇章之間缺乏一有系統之論述，僅能視為毛先生治方志

學多年的經驗。首先就其章節目錄言之，該書共蒐錄毛先生所發表

之文章二十篇，其各篇章之性質，大要可區分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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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學基理論 第一篇、方志學與史學

第二篇、雜論史與志

第三篇、說:方志

第四篇、通志條議讓後

第十八篇、臺灣光復後的三方志學界
方志修毒害 第位篇、全面修志的可能性

第九篇、訪談縣市志假定綱目

第十篇、釋省通志體伊j

第十一篇、從澎湖廳志說iÚ臺灣全面修志

第十二篇、臺灣的修志

第十九篇威遠縣志的特色

第二十篇、家譜之徵集興修築

文獻工作 第五篇、地方文獻與中國文化

第六篇、復興中華文化與臺省文獻工作

第八篇、現階段的文獻工作
文獻考定與評書 第十四篇、臺灣府忘六修設之誤

第十五篇、臺灣通志初探

第十六篇、校定「臺灣還志」的經過
傳記 第十二篇、何喬遠的生平與臺灣方志

第十七篇、蔣師轍與臺灣通君去

附錄八、黃開基傳與臺灣方右。

序跋 附錄一、臺北市志卷λ文化志學藝篇之例言及概說。

附錄二、臺北市志卷λ文化志文化事業篇概說。

附錄三、宣蘭縣志卷二人民志第二篇山地篇例言及目錄。

附錄四、跋「鄭成功載記」。

附錄五、「臺灣史事圖譜」序目。

附錄六、「臺灣記錄兩種」編校後言已。

附錄仁、臺灣堡圈序

由上表可知，毛著{方志新論》一書包括五大部門，其中有關

於方志學理論僅有五篇4' 傳記三篇，其餘十二篇皆為毛先生實際參

與方志賽修之經驗。茲將諸篇概述如下。

一、方志學理論，共五篇。

首篇為(方志學與史學) ，共分三章十四節，分別論述方志的

起源及其發展、其後方志學的發展與傳統史學的關係、及現代方志

學和新史學或其他科學的關係等三方面，為毛先生治方志學主要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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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之所在。毛先生認為方志學的起源、最晚當於東漢之「郡書 J '又

以趙歧《三輔決錄七卷〉為最早。趙書所載兼及人物，與當代專記

地理之書有所不同5 。毛先生之所以持此見解，乃是認為方志應與歷

史有相當的關係，決非只是一般的地理志。因此在第二節中，毛先

生列舉歷代志書與史書相通之處，以明「志即史也 J 至於二者闊

的區分，端在「記天下之事者存乎史，記郡芭之事者存乎志」而

已。而志書之用途當在志書廣博記載一方之事，以輔正史記載之不

足。在論述史志之沿革後，第三節則將方志的種類與數量做一大要

說明。 6第四節對民國以來方志學的發展略做介紹，並以種宣穎、周

開慶等人對舊方志的評論，說明此輩「新方志學家」明舊造新的意

圖。第五節則談及臺灣自清代迄今修志的史裁與實績，強調光復後

臺灣省通志館的成立，及改組羊毛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後，對臺灣地區

方志賽修的貢獻。要之，本章旨在敘述我國歷代方志學之變遷與發

展，尤其注重當前臺灣計畫廣修方志的時代背景。第二章則論方志

學與傳統史學的關係;以章寶齋發凡起例，真立芳志學之理論為始

(第一節) ，往下論及清代方志學家之人才輩出(第二節) ，及當

時所謂的新、舊二派方志學的三大爭論:一羊毛實學問題，即 1視方志

僅為地理專鬥之學，或親芳志為經世致用的史學。二為體例問題，

亦即方志體倒是否應比擬於正史體例(第三節)。至於民國以來方

志學的發展，及政府之所以支持地芳修志，必須從近代西方學術影

響中國學術發展的角度來討論(第四節)。最後毛先生對梁敢超、

單宣穎、李泰菜、傅振倫、黎錦熙、王直心、唐祖培等人之方志學

主張略做介紹(第五節)。從而確定方志學實與傳統史學有相當程

度之關係，且為中國史學發展中的一支流。在第三章中毛先生指



評介毛著{方志新的 .... 

出，方志學發展至令，不論是傳統的地誌或是史學，都已不足為當

代新方志學之依據，是以援引社會科學方法成為新方志華修品然之

趨勢:或為張其向、陳正祥等所提倡以自然科學之新地理學作研究

的「區域地理 J (第二節) ;或如陳紹馨所揖倡以社會科學研究的

「區域研究_j (第三節)。不論如何，毛先生認為現代方志學之發

展與史學之發展一樣，都須擴大自身所要討論之範圍，並濟之以科

學方法，以明事理、資政治。

第二篇(雜論史與志〉為第一篇第一章第二節之延伸，對史體

與志體之間的關係進一步加以說明。是以該篇首為連橫之(台灣通

史》一書辯解;蓋連積為臺灣一地撰史，當名之為「邁志」而非

「通史 J '既以「通史」為名，便是以志體亂史懼，有「擬於不

倫」之議。毛先生則認為「志亦史也_j ，以「通史」名臺灣芳志，

並無不妥。其次是對正史體裁所應記載之內容與方志體裁所需記載

之內容加以論述，並引吳宗惑之言以區別二者問執掌與任務有所不

同。最後分別探討方志學的二大問題，即一以性質論，方志的歷史

性與方志的士也理性之問題;二以方志的功用論，方志是否應鳥類書

或為年鑑。依毛先生之見，芳志當兼顧歷史與地理二住賞，並以其

能別識新裁，貴有獨斷，非類書或年鑑所能涵蓋。

第三篇<說方志>分述林熊祥先生、周憲文先生、張其昀先

生、陳正祥先生、陳紹馨先生等人認為方志所應負有之功能作一介

紹，用以說明今後方志賽修所應當注意的事項。林資信祥先生主張方

志當為一地區內之「百科全書 J 故應「小大不捐而腫陳之 J 周

憲文先生亦持此見。而張其昀、陳E祥、陳紹馨諸位先生之主張已

見上述(見上述第一篇第三章) ，茲不贅述。毛先生歸納眾說，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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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現今所{磨著軍之方志，當符合現階段政治、社會、經濟、人文之所

需，並以詳今略古為特色，以供人利於使用，以達資治興邦之效。

第四篇< r 通志條議」讀後>乃是評論王直心先生著《通志偉

議〉一書 7 ，該書是主直心先生專對《重修湖北省通志〉作逐條議

論。毛先生認為《通志條議》一書，根據傳統方志體例之演變加以

研究比較，主張「志為史家之支流，兼具正史及通史之規」實為定

見，並贊成該書所倡「擴充現代方志之內容」之見解。致於方志之

篇名當以「志」為名，或稱「敘」、稱「考」、稱「類」則無關緊

耍。

第十八篇<臺灣光價後的方志學界>一文以過去臺灣所當事修

過的方志為例，指出臺灣之f廖志實非一時一地所特有，而是有其淵

源所在。其次引述林獻堂、黃純青、林熊祥、杜學知、唐祖培及毛

一波自己等六位先生對賽修方志的意見，討論臺灣光復以來有關偉

志之理論與實際問題。其中林獻堂先生認為中國之方志，在世界文

化史當中，堪稱別具一格，為並世各國所無。唯清修方志陳舊井

漏，日人所採集之資料又秘而不宣，因此政府當致力於修志事業。

黃純青先生則期勉髏志單位應採科學方法，蒐集資料以黨修方志，

並認為修志者不特負有地方專史編修之責，且於全體之國史， r 亦

應、自負其涓埃貢獻之使命」。林熊祥先生則於{省通志稿〉凡例二

十一條中，主張方志所應記載之門類不當以舊志為限，而應以科學

方法分門別類以求適切;至於各地方志既為眾人合著所成，於文筆

辭氣上自不必求其純一，言歸於正'字則求實即可。毛一波先生則

從實際工作上強調修志所應注意之事，指出新志應著重區域調查，

以全域公民之社會福利為對象，而不必如舊志專重政治一項。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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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志書亦重比次與獨斷，與史書同樣需要別識新裁，因此與類

書、年鑑、調查有所不同，苟若廢此獨斷與別裁之傳統，則失去志

書之所以為志書之意義。杜學知先生則指出，文獻徵集若非長期為

之則不易見其功;修志雖為一時之事，但若無長期文獻蒐靠海輔，

則所成之志非陋則鄙。是以省市文獻會當為一常設機構，平時負起

蒐集、保存資料之事，同時亦擔負修志之責，以免事權相分，遺誤

修志之要務。唐祖措先生則以為方志學的發展，應承新汰舊，以順

應時代之精神，切忌「明翻其說、晴隙其意 J '如此名不劃實則方

志學無從更新發展。至於陳E祥先生以為舊方志學大抵皆缺乏現代

地理學精神，故主張新方志應當取地理學圖表之長。陳紹馨先生認

為新方志係以資生活之改進而編，共當以科學之芳法為之。綜觀諸

家所言，可知臺灣方志學之發展確實蓬勃。

二、方志修囂，共七篇。

有關方志黨修之實際方法與工作經驗部份，共輯錶七篇。其中

論及薑灣修志問題分別有第七篇<全面修志的可能性>、第寸一篇

<從澎湖廳志說到臺灣全面修志>、第十二篇<薑灣的修志>等三

篇。談方志體例綱自有第九篇<試談縣市志假定綱自>、第十篇<

釋省通志體例>二篇。記事事修方法則有第十九篇<威遠縣志的特

色>、第二十篇<家語之徵葉與修黨>等二篇。

第七篇<全面{廖志的可能性>的主要論點，旨在強調方志當做

到「地志的歷史化」與「歷史的地志化 J 同時應如「一定區域的

百科全書 J 編賽時當注重「略遠詳近」之原則，詰如此般見解已

於本書第一篇<方志學與史學>第三章及第三篇<說方志>二文中



Ea 中與史學第三期

有詳盡之說明。

第十一篇<從澎湖廳志說到畫灣全面修志>以清代澎湖廳志黨

修之始末，說明舊方志的體倒問題，並引方豪先生之分類法，將臺

灣方志分為四種:一為高(拱乾)志型，高拱乾、周元文章吾草創。

二為諸羅志型，余文f義、范威二府志為例。三為淡水志型，以陳培

桂之《淡水廳志〉為著。四為探訪冊型。高志雖有關臺灣方志先河

之功，唯其終究僅為草創體例，不免疏漏;余范二志雖為府志，然

成書尚在諸羅志之後，是以毫灣芳志多{方諸羅志之體闕，而臺灣所

存諸志，最善者亦莫過於諸羅志。〈澎湖廳志)直接規撫府志，間

接模仿諾羅志，以後起之志，而在體裁與內容上多有創意，且林豪

於《澎湖廳志〉中所立之「凡例二十八則」創意甚多，至1?，;得體。

第十二篇<台灣的修志>一文，係對第一篇第一章第五節中論

述清代代華修方志之情形加以擴充，獨成一篇。該篇歷數清代自高

換乾著{臺灣府志》以來之各吉它方志編賽之經過8 ，並引第十一篇中

所謂蠹灣方志之四種形式分別論述，指出清代以前之諸方志中，以

陳夢林(諸羅縣志》、陳培桂《淡水廳志〉、林豪{澎湖廳志》較

善。

有關方志體例與目錄之探討，毛先生分別以第十篇<釋省通志

體例>與第九篇<試談縣市志假定綱目>二文論述之。<釋省通志

體側>一文分別比較高拱乾《臺灣府志〉、余文儀(續修臺灣府

志》、蔣師轍《臺灣通志》稿本、連橫〈畫灣通史〉、及《臺灣省

通志稿〉五部方志之類目。所得結論為:諸部方志在美頁目上雖有不

間，但此僅是因為時代不同，所遇之環境相異而己，是以較早期之

方志多粗鄙，愈後期之方志，其類目愈仔細。且其體倒綱目大要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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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無異。其次又以雍正〈前江通志)之綱目為例，指出(前江通

志〉的綱目流於組繁，僅將諸類目羅列於其中，並未有一較完整的

分類體系，還較仿正史類目之「紀」、「考」、「咯」、「傅」、

「譜」等分類為差。至於對基梅〈臺灣省通志》所需注意之要求，

及修慕之重心，亦多有論述。《試談縣市志假定綱目》一文則是以

其自身修志的經驗，為各地縣市之方志做一綱自之擬定，以示指導

之用。

第十九篇<威遠縣志的特色>與第二十篇<家譜之徵集與修

黨>二文，乃是毛先生針對實際修志芳法f乍一論述。<威遠縣志的

特色>一文就該志逐項討論其分類與體側的問題，並稱道(威遠縣

志〉言簡意敗，而不似其他方志過分拘泥於文字修飾與行文典雅

上。該文屬於讀書都記的性質。第二十篇<家語之徵集興修善事>一

文首先敘述家譜的重要性與功能，及其在文獻保留與編修方志上的

意義，進而提倡家譜善事修之事業。

三、文獻工作，共三篇。

方志完備與否決定於文獻資料的蒐集與整理，因此文獻工作可

說是修軍方志的基礎。毛先生對此亦頗為注重，本書所收錄三篇有

關文獻工作之文章(第五篇<地方文獻與中國文化>、第六篇<復

興中華文化與畫省文獻工作>、第八篇<現階段的文獻工作> ) 

即分別說明文獻工作本為中國文化中之固有傳統(第五篇) ，因此

在推動文化復興專業時，應當予以文獻工作適度的重視(第六

篇)。至於現階段的文獻工作，當以廣泛蒐集資料與編寫地方志書

為中心工作(第八篇)。

所謂「文」即「典籍 J '而「獻」為書老賢才。在<地方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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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文化>一文中，毛先生認為文獻記載雖因其鉅細靡遺，而不免

有「斷爛朝報」之譏，然偏重專精的學衛研究亦不免有所偏頗之

憾，對一代文明之推移，悲乏全盤考察，是故文獻仍有其重要性，

歷史中所有文化活動，應、無不成為文獻而保存之。同時就文獻而

言，每一時代有其一時代之文獻，整理典冊，訪問書老賢才，亦不

可偏廢。

在第六篇<復興中華文化與臺省文獻工作>一文中，毛先生指

出文化進步的動力有三，一為保存，二為創新，三為吸收。歷代中

國文化無不以保存固有傳統為基礎，進以吸收外來文化，創新發展

而為新文化。文獻蒐集工作雖有保存文化之功，然在今日之文獻工

作若僅止於保存一途，自不免有所不足。更重要的是能整理浩繁的

文獻，以因應當代之需求而有所利用，而此一整理的責任當由方志

負之。職此，文獻工作、方志賽修、歷史論述彼此間既為相成相

依，同時與一代之文化亦有層級式的縱向關連，就文化的意曲而

言，三者之地位實當不分軒鞋。

在<現階段的文獻工作>一文中，毛先生認為當時文獻工作

(指民國的至 50年代)之使命在負起文化復興之重責，而其內容除

了蒐集、保存、整理文獻資料外，尤當重視將資料編賽成方志。至

於胡適先生所謂 í 蒐集原料、保存原料、發表原料這個工作，比

整理、編賽地方誌或者通誌更重要。 J '毛先生認為胡適之本意並

非不重視方志之黨修，相反的，胡適唯恐倉促就簡地編鑫方志，將

導致原始史料遭到不當的刪改，因此方志黨修的進程，應當是「先

訓練人才，從事蒐集資料，以後方去編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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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獻考訂與評論，共三篇。

毛先生在此書中亦收錄三篇考訂評論性質的文章，第十四篇<

臺灣府志六儂說之誤>乃是作者對方豪先生發表於(文獻專于D 之

<連氏臺灣通史新探>一文9 ，所指清代共有六次修華臺灣府志之問

題，加以質疑、考訂與辨誤。方豪先生指出清代臺灣一組所修之

「府志 J '除現存高拱乾、周元文、劉良璧、范戚、余文儀等五種

外，尚有張聯原所修之《臺灣府志〉十/ì..卷。唯該志以快，令僅存

目於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毛一波先生則以為朱士嘉所鋒

張聯元本〈薑灣府志)實為〈台州、!府志》之誤桶，據洪煥春〈漸江

方志綜錄〉所載，康熙六十一年張聯元修、方景在在毒害(台州府志〉

十八卷，即為方豪所稱之〈臺灣府志} ，此為「台州」與「薑灣」

二詞之誤。

第十五篇<薑灣通史初探>指出連橫{臺灣通史﹒建國紀》中

所記載鄭成功之事巔，實引自於鄭亦鄒之<鄭成功傳>。其中連橫

對施琨引清兵入薑之事，以伍子胥的故事羊毛典，認為施現入臺後，

刑性奉幣，哭祭於延平之廟，比之伍子胥鞭楚平王屍為賢，而與不

記父仇，維護楚自召王奔隨之鄭公辛相當。近人朱維青爭先生所撰<施

琨與鄭延平的恩怨>一文中，則認為連橫將施環比為鄧公辛，實有

引據失典、評罵不當，褒貶不能恰如其份，並阿誤侵臺外族之虞。

於此，毛先生指出{臺灣通史》一書由連橫一手獨戚，其文體多採

賽事輯方式為之，是以出處雖未註明，然其引語其來有自。而連橫對

施現的評論，乃依據黃宗羲與鄭亦鄒的說法，並非語出無典，意欲

阿誤異族征服者。是以「阿誤」之責，不免失之過苛。

第十六篇<校言J {臺灣通志〉的經過>一文，則旨在回復薑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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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經濟研究室對文獻會採用蔣師轍《臺灣通志〉版本問題的責

問。毛先生指出畫銀本之〈臺灣通志》內容多有錯落，且標點亦見

謬誤，是以未探用該本作為校訂之依據。

五、傳記，共二篇。

本書收錄傳記三篇(其中一篇置於附錯中) ，分別是第十三篇

<何喬遠的生平與台灣方志>，第十七篇<蔣師轍與臺灣通志>。

何傳敘述明人何喬遷一生宣遊，並指出何喬遠所著之〈名山藏〉

《閩書〉中，述及臺澎一帶之風土民惰，為後世修志者所重視而多

有引用。同時在〈鏡山全集〉一書中，直書「臺灣」之字喂，亦當

知至晚於明代已稱臺灣。

第十七篇<蔣師轍與臺灣通志>敘述清代最後一本方志(臺灣

通志〉之筆修經過與蔣師轍參與之情形。蔣師轍以曾修《臨駒志〉

之經驗，應臺撫勸友褲之聘，渡海來臺主持《臺灣通志》之賽修。

然蔣師轍在臺修志卻屢遭波折，最初蔣氏因水土不服而萌生去意，

復叉以其修志之主張與當時治臺官員多有不合，終至束裝而返。其

後修志之事業一傳為薛紹元所賽修的〈臺灣通志稿) (該稿本因清

廷割臺而不及出版) ，再傳即為連橫之《臺灣通史〉。蔣氏雖未修

成{臺灣通志) ，然其所擬之凡例篇目及其修志主張，多為後代修

志者所採納。本文明確指出蔣師轍對《臺灣通志〉編修之功，並指

出蔣氏修志理論的影響。

附錄八<黃開基傳與畫灣方志>一文敘述彰化知縣黃開基在臺

之治績。黃聞基之生平本與臺灣方志之鑫修無關，唯因其生平不見

於臺灣之諸方志中，應自他省方志中尋覓，此為治臺灣方志所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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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之事。是以修志者當知從其他地方之方志取材，以備當地一代歷

史之昭明。

六、序跋，共七篇。(吾吾見上裹，不另按述)

綜上所述，可略知毛一波先生對當代方志學發展之建議。毛先

生以一名未曾受過歷史專業訓練的傳統文人，而能對歷史學與方志

學提出相當之見解，其旁識博覽又能將其所言發之為實際的修志工

作，誠屬難得。今僅就二芳面，對毛一波先生所述略作評述。首先

以本書所陳述的觀點作一道盤檢討，其次對毛先生所論之方志學觀

點，稍加補充。

就本書之外在形式而言，本書乃毛先生發表於各期刊雜誌之單

篇論著所集結而成，因此全書之章節編排自是稍嫌鬆散，各篇獨立

的論文在篇章安排上，明額缺乏一個較理想的分類jj式，致使全書

中各篇文章錯落雜陳，篇幅長短不一，缺乏整體之論述架構。其

次，全書除了第一篇、第十篇及第十八篇有較嚴謹的理論體系外，

其餘諸篇多半屬於隨筆割記的形式，僅能表達單一概念，且各篇文

章間往往重複陳述同樣的見解，因此僅從本書要求瞭解毛先生有關

方志學之思想、自略嫌不足。

其次就本書之內容觀點而言，毛先生博通縱覽，對中國傳統方

志學說有深入之瞭解。其言方志之原始，棄《水經注〉之說，而採

兼記人事的東漢「郡書」之說，明顯表現先生對方志之定義已不限

於傳統的「地理誌」說，而是傾向於具有「人文性」的方志。然其

雖不主張方志為地理誌之說法，但亦能兼容並包，認為方志不僅是

具有人文意義的歷史學，同時也應涵蓋地理學的範疇，此即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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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志的歷史化」與「歷史的地志化」凹，是以毛先生仍靚「禹

貢」為方志原始之一而不偏廢。

其次對於方志與史書間的關係而言，所謂的「志」遠在先秦已

有，梁散超稱「最古之史實為志_j 11 即是，延至司馬遷之〈史記》

合典章制度為「書_j ，班固襲其體例而更名曰「志 J '將志書之體

例限定於典章制度中，已有可議之處;後世修志者又多援引班回之

史法，以為「志」非「史」體，不當冒史裁以混淆王史之記載。毛

先生對此一在過去擾攘不休的問題，指出史乃是記家國天下之大

事，用以開物成務:志載一方之風俗習尚、山川人物，進可為地方

資治，退亦可當修史之依憑，此即所謂「志者一方之史也，史者天

下之志」。是故二者的差異不在其根本之性質不同，而是觀點微顯

不同、記載鉅細不伴而已。史與志的關係既明，又當如何使方志之

記載與史書記載有所區隔;對此毛先生認為，從積極面而言，方志

最大的功用是其具有當下的「實用性 J 此即黎錦熙先生所謂的

「廣四用 J 12 。同時方志記載鉅細靡遺而為修史之基礎，是方志修

黨在修史之先，所記應選正史所尚未及記載者;若正史已有記載之

事，則方志當避而不複述，此就方志之消極面而言日「時效性」

其次再就方志的功用而言，民初以來諸多方志學家對此問題多

有致意;然則此一時而彼一時，時代環境背景的不同，賦予史家所

關懷的焦點隨之不同。經世致用的標準故仍懸搞藝修方志之重要功

用，然此諸般觀點乃就方志學的理論層面而言;若就方志學的實際

運用層面而言，如何「利用」方志才是主要的關鍵。也就是說如何

利用方志資料在歷史研究或政治、社會、經濟等實際問題，成為方

志學當下所應注意的課題之一。方志若欲廣為人所利用，則其黨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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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體例，就必須注意到文獻資料價於檢索的問題，此又不日資訊科學

有密切的關f系。毛先生在本書中雖也談及方志之功用，然其所論僅

為空舉恢弘之口號，若欲從其言而行之，不免令人有不著邊際之感。

至若言宋明以來方志之綱目體倒，毛先生認為方志既為史體，

則亦可估正史體例，以「紀」、「傅」、「考」、「略」

「圖」、「表」等項作為分類，不必斤斤窒礙於典章制度的「志」

體。此一見解實乃承龔自尊寶齋，其說在當時雖屬佳論，但以今日

觀之，當前新修方志的綱目，多以其實際的性質作為分類之依據，

而非以文章體裁作為分類之判準。亦即是說，令日的方志綱目所依

循之分類標準與傳統學術的分類標準截然不間，因之此一爭論在今

天似已失去意義。

毛一波先生對方志學理論最足稱道的見解，以個人之淺見，當

是毛先生強調方志與史書同樣具有「獨斷」與「別裁」的看法。蓋

當前學術界多以所謂的「科學」為獲得知識之必然途怪，一切學問

若缺少「科學」二字，則將無法屆時人所認同。是以「科學」之呼

聲響徹雲霄，人文學科亦趨前比附。以「科學」治方志本無問題，

但若因強調科學，要使科學成為宰制一切的標準，致令方志喪失其

獨有的優點，則「科學」就是一種「學術暴力」。因此方志可以用

科學為輔，可以是一地之百科全書，也可以記載與地理學有關之專

門學問;但方志的功用絕不僅止於此，最重要的是要能別識新裁，

要能有所獨斷之見解，其所致意的當是人類社會的變遷，是一門具

有價值判斷的人文學。以此人文學為體，透過方志學家(或史家)

的判斷(即獨斷之學與別識新裁) ，發而為全體人類社會之大用，

所謂「有體有用」不過如是;而科學方法僅能以「工具」待之，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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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以科學作為人頭終極關懷的依博。

最後對所謂以「社會科學」治方志學此一問題略做評論，毛先

生受民國以來諸方志學家的影響，對以「社會科學」為修暮方志的

輔助工具並無異議，甚至提倡新芳志亦當善用社會科學。唯其對如

何運用社會科學、冶方志並無確切的見解，或許是因毛先生為傳統的

文人，未受過社會科學的訓練，以至於心有餘而力不足。

毛一波先生以其對方志學豐厚的知識，參與實際的方志修囂，

對文獻的蒐集、保存、整理、運用有其獨到的見解。其論歷史與芳

志，分通史與通志、國史與方志、歷史與地理、類書與年鑑四項，

詳加考究;對方志學新舊諸家見解亦能融會貫通，發而為一家之

言。其著作雖缺乏專業學術著作所應有之嚴謹格式，且所持的觀

點，於今不免有陳舊之憾，但就方志學的發展而言，尤其是臺灣一

地方志學之發展，毛先生所論仍不失其價值。

註釋

1.東歐超著，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北京:東方出版社，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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